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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政府、非洲动物资源局等区域组织和
世界各地社区建立了有力联盟。各国为了根
除牛瘟这一共同目标团结一致。

2011年，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宣布根除牛瘟，牛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被根除的动物疫病。然而，库存中含有牛瘟
病毒的材料仍可能带来危险。粮农组织和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各成员认识到这一持续性
危险后要求确立一项行动计划以备牛瘟疫情
复发之需。

通过在研究、咨询和跨组织协作方面的大
力投入，我们很荣幸为大家呈现《全球牛瘟行
动计划》。这份文件列出了一个维持全球牛
瘟无疫状况的框架，其设计使其能对各国、
区域/洲际和国际的应急管理计划形成补充。
除此之外，这份文件明晰了所有利益相关方在
应急管理各个阶段的角色和职责。

只有通过团结合作才能确保牛瘟处于根
除状态，但也不会被遗忘。

牛瘟通过贸易和迁徙从中欧亚扩散到 
近东、欧洲、非洲和亚洲，困扰了畜牧业数
百年。牛瘟导致数以亿计的家畜和野生动物
死亡，严重扰乱并破坏了全球农业供应链和
生物多样性。尽管具有如此破坏力，牛瘟也
起到了触发效应。牛瘟促进了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于1924年建立，也促进了一些此前并未
有兽医机构的国家设立了该类机构。粮农组
织在1945年成立后推出其动物卫生议程，而
牛瘟因其对生计和营养的影响一直是该议程
的重中之重。

根除牛瘟仍是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和其伙伴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若是没有
非洲、亚洲和欧洲各国政府以及主要区域组
织的联合行动和有力承诺，若是没有捐助者
和国际机构的一贯支持，这项杰出成就也不
可能实现。

从1994年到2011年，粮农组织牵头领 
导了《全球根除牛瘟计划》，并同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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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牛瘟导致了全世界数百
万头牛、水牛、牦牛和野生动物的死亡，引
发了饥荒和极度饥饿，使得数十万个社区无
法利用役畜开垦土地开展作物种植、抽取灌
溉用水或进行运输。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全球根除
牛瘟计划》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国家、 
区域/洲际和国际多方伙伴开展了为期16年
的紧密合作，最终于2010年10月在全世界
动物种群中成功根除了牛瘟。相关内容概要
可参阅《全球根除牛瘟的努力》（Roeder与
Rich，2009）。

《全球根除牛瘟计划》的活动包括：协
调非洲、亚洲和近东的区域工作；对疫病
调查和实地监测展开培训；协助各国遵守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路径》，获得牛瘟
无疫国家认证。牛瘟病毒被认为是第一种农业 
武器，往往被各组织列为能蓄意造成经济、
政治和社会损失的一种病原。

如今，确保牛瘟在全球根除后不会在牲
畜中再次引发疫情对于动物卫生、各经济体
和全世界的粮食安全都有着重要意义。

牛瘟是一种急性传染性疫病，能在牛、
水牛、牦牛和其他野生动物中引起高发病率
和高致死率。古典牛瘟会导致“口腔炎 – 
肠炎综合征”，特征是糜烂性口腔病变与
腹泻。但是，根据牛瘟病毒毒株以及宿主物
种和品种的不同，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存在 
差异。

通过为牛只大规模接种减毒活疫苗和热
稳定疫苗、疫苗血清监测，以及大范围和长
期的监测以明确停止接种后疫情不再出现等
手段实现了全球根除。牛瘟依然是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法定报告疫病。

2011年宣布全球根除牛瘟是动物卫生
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事件，这是多年来 
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专注努力与协
作的结果。因此，疫情再次发生的风险以及
加以应对的行动计划有别于其他所有针对跨
界动物疫病的计划。

距离农民或兽医在实地
发现牛瘟病例已经过去了16年之久。防止疫
情再次发生的第一道防线在于让农民和兽医
了解这一疫病及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成功根
除牛瘟导致对诊断手段和含有活病毒疫苗的
获取途径受限。由于缺乏新一代诊断手段和
不含有牛瘟活病毒的疫苗，良好规划是目前
促进快速获取各项原创工具的关键因素，这
对于早期确诊和防止疫情扩散十分关键。

一旦再次出现牛瘟疫情，
首例确诊病例将被立即视为一项全球紧急 
事件。在国际组织参与下宣布紧急事件将是
不同寻常的。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
合作的立即目标是尽快再次实现全球无疫 
状况。

这些独特的内容将在《全球牛瘟行动 
计划》后续章节中与其他信息和建议结合，
以确保牛瘟处于根除状况但同样不会被遗忘。



《全球牛瘟行动计划》是对各项国家、
区域/洲际和国际牛瘟计划构成补充的国际
行动计划。《计划》明确了行动框架、用
于开展牛瘟应急管理的行动，以及各项行动
的责任分配。《全球牛瘟行动计划》将助力
兽医官员在为牛瘟疫情复发的潜在可能进行
预备时明确各项短板及其优先性。《计划》
所建议的各项行动将缓解风险并强化全球 
规划，同时为决策者提供必要的信心，以继
续销毁剩余的病毒库存。

《全球牛瘟行动计划》的宗旨是：

� 对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区域/
洲际组织和各国已经制定的牛瘟应急管理
指南进行补充和扩展；

� 提供基于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基础的
框架，降低牛瘟疫情复发的可能性，并在
疫情一旦复发后促进开展协调应对；

� 确认有益于应急管理五个阶段（预备、 
预防、发现、应对和恢复）的各项活动，
这与牛瘟的潜在复发相关；

� 评价国家、区域或国际组织的准备程度，
指出可能需要额外支持或供资的短板。

牛瘟复发将带来全球性的重要后果，有
效应对需要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多
方利益相关者的通力合作。《全球牛瘟行动
计划》的范围旨在向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提供
信息和咨询，包括但不限于：

� 国家政府官员（如部长、首席兽医官、动
物卫生管理者、国家安全力量）及其他动
物卫生专业人士；

� 学术界（如研究人员、有助于提高对牛瘟
认识的教育者）、保存含有牛瘟病毒材料
的实验室人员；

� 家畜养殖户和私营部门；

� 区域/洲际组织代表和管理人员、粮农组
织区域办事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区域办
事处、区域经济委员会和共同体；

� 国际组织代表和管理人员（包括粮农组织
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 发展伙伴（如世界银行、各国政府、非政
府组织、私营部门）；

� 执法部门，包括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 
组织。

《全球牛瘟行动计划》所依据的假设在
于牛瘟管理的当前形势，包括：

� 全世界多家机构继续保存含有牛瘟病毒的
材料，包括活疫苗等，这带来了病毒再次
感染易感动物的风险。第一例确诊的牛瘟
病例将使得一国全境失去牛瘟无疫状况，
并打破全球牛瘟无疫的状态。

� 一旦报告确认牛瘟阳性的动物，目标将是
尽快根除疫情。

《全球牛瘟行动计划》针对应急管理五
个阶段所需的各项关键活动提供指导，以应
对牛瘟的潜在复发（图1）：

� 发现牛瘟 采取的行动，以维持
准备就绪的状态。各项行动应包括制定牛
瘟综合应急管理计划，提高认识并加快采
取有效应对举措。预备规划十分关键，目
的在于测试应对方网络的准备程度，并确
认在疫情暴发前需要弥补的短板和缺陷。
这也包括确认可以获取的供资来源，以在
需要时支持应对和恢复行动。



� 旨在预防、缓解影响或消除牛瘟复
发可能性的各项行动。预防性缓解措施可
以大幅减轻破坏性影响，降低疫情暴发的
严重程度，并缩短应对阶段的时长。各项
活动必须重点关注恢复并保持防止牛瘟复
发的第一线专业知识。

� 旨在发现或确定动物中存在牛瘟病
毒的各项行动。包括在国家层面落实有力
的症状监测工作；以及收集样品供粮农组
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
验室分析是否存在牛瘟病毒。《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2017）中关于牛瘟病毒感染
的章节明确了对疑似和确诊牛瘟病例的定
义。积极参与并投入预备和预防阶段的工
作有可能会提升发现阶段的工作效率。

� 紧急情况 采取的行动。就牛瘟
而言，在出现一起疑似病例时采取的早期
行动极为关键。一旦暴发牛瘟疫情，应急
响应将包括部署应急响应人员以及分配关
键资源（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

� 在应对阶段解决了动物卫生、动物
福利和生计的直接关切 立即采取的 
行动。恢复的过程在于恢复牲畜数量和修
复受影响的社区，并采取必要措施再一次
实现全球牛瘟无疫状态。









应急预备是指在疫情暴发前保持准备就
绪的状态。预备工作在根除牛瘟后的时代至
关重要，以在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各层
面保持对牛瘟潜在复发的警惕。为了进行充
分预备，应连续采取一系列行动制定/修改
计划，并为应急人员配备物资、进行培训和
演练（图2）。这一整套行动适用于多种跨
界动物疫病，包括人畜共患病。各组织应明
智利用应对之外的时间，并运用周期性系列
行动为应急管理周期的其余四个阶段做好充
分准备；预防、发现、应对和恢复。

附件1列出了供国家、区域/洲际和国
际利益相关方为牛瘟进行预备工作的一 
系列对照检查清单，可在粮农组织和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的牛瘟网站页面上下载供 
使用（粮农组织，2018；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8a）。

针对牛瘟开展预备工作的第一项行动是
规划。此后的预备行动包括装备、培训和 
演练。

确立管辖权
各国政府保留独立的法律权力，为牛瘟

应急管理通过立法及相关政策和程序。各
国政府应具备法律权力和框架以提供必要
权力为所有跨界动物疫病的预备、预防、 
发现、应对和恢复采取行动，包括牛瘟疫情的 
复发。

制定、开展并评价模拟 
演练，测试规划、设备
及培训情况，形成事后
报告和改进规划

制定框架、体系、风险分析及
资源筹集计划和程序

通过资源摸底和 
筹集，保障计划实施
所必须的设备和物资

为负责落实计划和程序的各方发展
知识、技能和能力



应在开展应对前设立一个合格的疫情应
对管理体系作为基本框架 – 包括疫情应对
指挥部指挥实地活动以及疫情应对协调部管
理沟通、协调、决策和资源。确立治理可能
需要较长的时间，应属于预备阶段首先开展
的各项行动之一。

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这一工具可为决策提供坚实 

基础，应在国家规划进程的早期阶段进行。
通过开展风险分析，国家主管部门可以更好
地了解：依据相关风险因素，牛瘟最有可能
在哪里复发；相关生物和经济后果的可能
严重程度；如何以及哪些系统环节需要加
强以应对短板。风险分析的四个组成部分 
包括：(i) 危害识别 (牛瘟病毒)、(ii) 风险
评估、(iii) 风险缓解及 (iv) 风险沟通。

基于情景的方法对于开展风险评估（第
二组成部分）尤其具有相关性，因为疫情复
发是可能性较低但是后果严重的疫病事件，
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情景也有助于通过具
体方式提升认识，并要求国家利益相关方对
于自身所处环境下的风险进行批判性思考。 
可对风险评估的结论进行分析，并制定 
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的计划，以缓
解牛瘟疫情复发的风险；即将牛瘟病毒封
闭在指定的牛瘟病毒保存设施内。风险评估
的结论还可影响主动监测计划的设计以及控
制措施的规划，包括估算所需扑杀动物的数 
量和/或降低传染扩散所需的疫苗剂量。 
由于目标受众对风险的理解不同，因此需要
有效的风险沟通进程对接动物卫生专家对风
险的定义与公众对风险的理解。此外，也需
要风险沟通在疫情暴发期间满足公众对信息
的大量需求。重要之处在于，沟通的所有安
排与程序都需在预备阶段先于疫情暴发制定 
完成，并通过模拟演练对沟通计划进行 
练习。

国家兽医主管部门应定期开展国家风险
分析，为国家牛瘟应急管理计划开展必要的
升级提供指导。对于保存含有牛瘟病毒材料
的国家建议每隔2-3年开展一次风险分析，

其他国家也需要定期进行，因为保存牛瘟病
毒的国家出现疫情复发的风险更高。粮农组
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在有关设施申请成
为牛瘟病毒保存设施时将对该设施开展生物
风险评估，并可能在此后进行后续检查。在
可能的情况下，这一评估应纳入国家风险分
析范围。

目前，已有手册可为开展定量和定性动
物卫生相关分析提供具体指导（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2010a）。

制定并更新国家牛瘟应急管理计划
各国应制定国家计划，说明各利益相关

方在应急管理各阶段的作用、责任和行动。
该计划可以是针对牛瘟的具体计划，涵盖应
急管理各阶段的行动（类似《全球牛瘟行动
计划》），也可是一般性的应急管理或针对
其他跨界动物疫病的备灾计划。如果采用 
后者，各国应考虑在其中包括一份附件，以
说明专门针对牛瘟的应急管理考虑因素。

国家计划应考虑法律权力的框架，以及
国家风险分析的结果。应在预备阶段予以充
分讨论和规划的内容包括：有力的症状监测
计划；对疑似病例的即时报告机制；向粮农
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
验室提交样品进行确诊；风险沟通。这将有
助于确保所有安排先于疫情暴发就位。

计划（如应急计划）的应对部分应明确
由哪一方负责依据关键行动书面标准操作
程序启动控制活动，如应对期间的针对性 
监测、病例调查和样品收集、“扑杀”、应
急免疫、获取资源（诊断手段、疫苗、应急
资金）以及其他支持应急响应的必要程序。
关于应对行动更为详细的内容见第四章。 
此外，目前可提供国家牛瘟应急方案模版，
以协助各国制定各自针对疑似和/或确诊牛瘟
病例的应对计划（粮农组织，2011a，2018； 
Obi、Roeder与Geering，1999；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2018a）。



在需要开展快速行动应对牛瘟疑似病
例前，应在预备阶段始终开展上述规划 
进程。国家牛瘟应急管理计划应与其他相关
国家计划保持一致（如针对其他跨界动物疫
病的国家计划、自然灾害计划等）。

粮农组织负责的《良好应急管理办法：
基本要素》为帮助预备动物卫生紧急情况提
供了指南（粮农组织，2011a）。该出版物
包含的关键原则旨在协助国家兽医机构实施
标准化作业并完善国家能力，以对动物卫生
紧急情况进行适当管理。

《全球牛瘟行动计划》可作为供国家牛
瘟应急管理计划参考的实例和潜在模版。

明确供资来源
用以支持牛瘟应急管理计划的供资来源

以及筹集资金的权力，构成了国家规划的
关键内容。应在疫情暴发前就提供保障，以
迅速获得应急资金。可能需要明确其他的资
金来源或捐助方，并在疫情暴发前签署书面 
协议，为必要的国家活动提供资金。

国家应急管理方案应纳入对计划实施的
预算估计，包括应对疫情暴发的资金。

针对牛瘟规划的关键国家行动
插文1总结了各国应针对牛瘟规划落实的

各项关键国家行动

区域/洲际组织应制定牛瘟应急管理战略
和计划，明确界定协调各国的政策和机制，
取得和获取区域资源的渠道，以及各组织所
能提供的援助。牛瘟潜在复发的冲击以及对
全球无疫状况的影响意味着有必要提前确定
区域内各国间的沟通规程。

非盟非洲动物资源局《牛瘟根除后 
战略》（非盟非洲动物资源局，2012）是目
前唯一一份正式的区域局计划。非盟非洲动
物资源局是非盟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负责与
8个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紧密协作开展规
划协调。非盟非洲动物资源局战略中涉及的
重要主题领域包括：

�根除牛瘟计划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牛瘟残存威胁的风险描述；

�通过病毒封存降低复发的概率；

	•确立管辖权提供法律权力和框架。

	•开展风险分析。

	•为实地疫情管理制定指挥结构。

	•为中央协调信息、政策和资源以支持疫情管理建立相应设施（动物卫生应急行动中心）。

	•制定敏锐的被动症状监测计划。

	•针对牛瘟疑似病例确立快速透明的报告体系。

	•为加快牛瘟疑似病例的诊断样品运往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中心/实验室制定标准操作程序。

	•为应急响应行动，包括对传闻的早期行动开展响应而制定行动构想。

	•为针对牛瘟的应急疫苗接种制定标准操作程序。

	•将所有行动打包成国家牛瘟应急管理计划。

	•确保获取供资支持该计划。



�通过改善疫病监测加快发现复发疫情；

�区域内标准方法与程序；

�协调综合性活动与快速响应。

区域/洲际规划中有价值的产出包括：区
域牛瘟疫苗储备，如当前非盟泛非兽医疫苗
中心所储备的疫苗；对资源筹集的规划；协
调统一各利益相关方发出的讯息。

强烈鼓励所有相关区域/洲际组织采取主
动措施，制定牛瘟应急管理战略和计划，并
为应急资源筹集分配资金。

经过成员的批准后，粮农组织和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有责任采取必要行动，维持全球
牛瘟无疫状态。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促进各专门性组织增进协同 

作用，推动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的
牛瘟应急准备工作。《粮农组织良好应急管
理方法手册》（粮农组织，2011a）系统性
地列出了实现应对动物疾病紧急事件的所需
元素。这是一个集组织程序、结构和资源管
理于一体的总和，能起到预防疾病引入和风
险缓解的作用。良好应急管理方法手册还能
有助于做好早发现、扩散可能性预测、及时
控制扩散、有针对性地控制并减少某一动物
种群的患病或感染，以及随后恢复可核查的
无感染状态。

粮农组织区域、次区域和国家权力下放
办事处直接做所在国家工作，推动针对牛瘟
和其他跨界动物疫病的计划，其在这方面扮
演重要角色。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掌握着牛瘟国际 

标准，包括《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
卫生法典》（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7）和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诊断试验与
疫苗手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手册》）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8b）中的相关具
体章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卫
生法典》明确了保存含有牛瘟病毒的材料
以及疑似和确诊牛瘟病例的定义。同时也为
各国提出各自责任，为发现牛瘟进行普遍性 
监测，并为疫情可能再次出现的每个场景
制定响应程序。《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
动物卫生法典》包括对该疫病、可用的诊断 
手段、疫苗和疫苗生产的综述。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行动 
包括：

�制定和落实全球多层级行动计划；

�促进监测系统和国家预备工作；

�按需制定和落实其他与牛瘟相关的活动。

粮农组织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秘书处和
联合咨询委员会

认识到主动预备和预防的重要性，2011
年5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代表大会第79
届年会和2011年6月粮农组织大会第37届会
议通过决议，呼吁成立粮农组织 – 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牛瘟联合咨询委员会以支持两个
组织维持全球牛瘟无疫状态。粮农组织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联合秘书处（牛瘟联
合秘书处）于2012年3月获准成立，联合咨
委会成员于2012年4月完成遴选。联合咨委
会包括动物卫生、病毒学、流行病学、生物
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方面的专家。其职能在
于就牛瘟病毒的处理、储存和运输等事宜，
以及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收到的研
究提案向该两个组织提供咨询。牛瘟秘书处
的任务在于协调和实施与根除后时代相关的
所有活动，包括：牛瘟病毒封存与批准的 
授权；牛瘟病毒保存设施评价；维护诊断 



能力；疫苗开发、生产和储存政策；批准研
究请求；应急管理规划。牛瘟秘书处提供了
附件3中所有牛瘟应急管理的相关联系方式。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
心/实验室

粮农组织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分别指定
了牛瘟参考中心和参考实验室。这些粮农组
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验
室是唯一得到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许可，在根除后时代开展诊断以排除或确
诊牛瘟病例的机构。这些机构需要向粮农 
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以及提交材料的国
家主管部门报告结果。当前可用的确诊试验
需要使用传染性的牛瘟材料，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手册》列出了详细内容。

目前，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
瘟参考中心/实验室包括：法国国际发展农
业研究中心；英国皮尔布莱特研究所；日本
国立动物卫生研究所。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验室的职能条款
明确规定了它们的作用和职责。粮农组织和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各自网站上提供了获得批
准的中心和实验室清单（同样见附件3）。

粮农组织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病毒
保存设施

2011年宣布全球根除牛瘟时，粮农组织
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成员呼吁批准最低数量
的设施保存含有牛瘟病毒的材料，同时减少
牛瘟病毒储存量。粮农组织与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为保存疫苗储备并确保能用于应急目的
而联合制定了准则与标准操作程序 –《牛瘟
疫苗储备管理与投放行动框架》（附件2）。 
指定牛瘟病毒保存设施的机制见第二章。

牛瘟疫苗储备
一旦疫情复发，全球牛瘟疫苗储备将为

应对疫情提供必要支持。全球疫苗储备面
向所有受牛瘟疫情暴发影响的国家供应。
第四章说明了各国通过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请求获取疫苗的程序，更多细节见 
附件2。

牛瘟预备的第二项行动是为牛瘟应急管
理计划提供装备。负责计划的管理者必须评
估并评估掌握相关人员，以及恰当实施计划
的专业设备与物资。广泛的考虑必须包括开
展系列活动的设备和物资：

�从活畜和宰后检疫中收集并监测实地
样品；

�在中央兽医实验室处理样品，以及向粮农
组织或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
实验室运送样品的必要物资；

�实验室及实地工作个人防护设备损耗；

�交通，包括燃料；

�通过移动和计算机设备开展远程通讯；

�应急牛瘟免疫接种（疫苗、针头、注
射器、冷链支持）；

�动物卫生紧急行动中心的各项职能。

落实牛瘟应急管理计划所需的设备与物
资应进行仔细评估并记录缺口。附件1列出
了协助开展资源评价的对照表。

培训是牛瘟预备阶段在规划和装备之后
的第三项行动。在牛瘟应急管理计划制定完
成并配备适当的人员、设备和物资后，负责
计划内规定行动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就其
应履行的职能接受培训。培训应定期举行，
以保持计划实施所必要的专业认识和技能。

需要明确在国家主管部门中由哪些
方面负责制定、实施和资助培训工作。



如果区域内的牛瘟计划存在相似性，可
以合作开展培训。关于牛瘟和应急管理计划
的信息可纳入针对其他跨界动物疫病的培训
课程。

认识提高
各国的一项优先重点行动在于提高所有

利益相关方对牛瘟的认识，从政府最高层到
基层。鉴于越来越多的家畜养殖户和兽医从
未目睹过牛瘟的临床病例，必须专门考虑提
高认识并保持警惕这一内容。提高认识的形
式涉及制定和分发教育工具，作为在各利益
相关方之间开展宣传的资源，包括：

�农户、牧民、家畜养殖户；

�兽医、兽医辅助人员以及基层动物卫生工
作者；

�教育者和兽医学生；

�实验室人员；

�政府官员（包括有权宣布紧急情况和决定
供资的最高层官员）以鼓励政治承诺。

目的在于提高对牛瘟的认识和了解。利
益相关方应了解各自在国家牛瘟应急管理
计划中的职责，以及区域战略和《全球牛瘟
行动计划》。还应认识到快速报告疑似病例
是早期发现的关键步骤。即便在尚未完成制
定牛瘟应急管理计划时也应开展提高认识的 
工作。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掌握了一
系列提高认识和教育方面的材料，可供咨询
并在国家层面和兽医课程中付诸实践。强烈
鼓励国家主管部门掌握上述材料、进行宣传
分发并酌情将其翻译为本国语言。上述材料
可在线获取（粮农组织，2017；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2018c）。

技术培训
负责牛瘟应急管理计划的国家主管部门

应明确并维持一支受到良好训练的核心工
作团队，以充分掌握开展计划所需的技术 
能力。过去，缺乏训练曾导致应急响应的
低效和无效。尽管因计划、进程和程序的 
不同，各国的能力也有所不同，但是下文列
出了各类岗位可能所需的培训内容：

�受训人员在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牛
瘟应急管理战略和计划中的具体作用和 
职责；

�预备 – 粮农组织良好应急管理方法关键
内容研讨班，如何开展风险评估，就疫情
管理体系开展团队培训；

�预防 – 实验室生物安保、含有牛瘟病毒
材料的安全销毁和封存、农场生物安保标
准操作程序；

�发现 – 症状监测信息、报告机制、诊断
样品收集以及向中央兽医实验室提交的标
准操作程序（实验室人员获得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危险品标准的认证）等；

�应对 – 风险沟通，针对性监测，开展快
速风险评估，实地调查和取样，扑杀，应
急免疫接种标准操作程序等；

�资源筹集 – 诊断材料向中央兽医实验室
转移和测试、疫苗应急投放、应急供资标
准操作程序等；

�恢复 – 通过事后和改进规划评价应对
行动、开展监测证明无疫状况、恢复贸易
的标准操作程序等；

区域/洲际组织具有独特优势以在国家、
次区域和区域层面调动对牛瘟相关培训的 
支持。相关例子包括：



�通过面向农业部长、国家首席兽医官、兽
医教育体系的宣传保持对牛瘟的认识；

�将针对牛瘟的培训纳入与其他跨界动物疫
病相关的区域培训活动；

�资助基层的牛瘟相关能力建设；

�推广年度“牛瘟无疫状况”庆祝活动和技
术培训；

�协调合作行动开展区域内培训；

�为资助多国培训进行宣传。

牛瘟秘书处可为能力建设提供重要的技
术指导，以加强牛瘟监测、风险评估、风险
管理和兽医实验室。以下列出了可供针对利
益相关者进行牛瘟培训的资源，以及粮农组
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提高认识活动中制
定的其他材料：

�粮农组织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全球牛
瘟行动计划》；

�《应对牛瘟现场人员实用指南》（粮农
组织，1985）；

�《沟通手册：兽医机构》（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5）；

�关于疫病识别、疫苗接种和报告的电子学
习模块；

�在线研讨会和区域/国际研讨班。

牛瘟预备周期的第四项行动在于开展模
拟演练，以验证牛瘟应急管理计划，评估设
备和培训规定是否可用。

设计良好的演练可在低风险环境下测试
各项能力，让有关人员熟悉其作用和职责，
加强有意义的互动和沟通。模拟演练是成本
效益高的工具，能让利益相关方：测试牛瘟
计划和标准操作程序；对开展牛瘟计划所
必要的设备和物资进行评价；提高所取得 
知识、技能和能力的熟练度。

各项演练的复杂程度应与参与人员的能
力相符合，越往后演练的挑战性应越高。
第一轮演练应以讨论为基础，形式上更为
简单。这包括，研讨会、研讨班和案头 
演练。基于讨论的演练通常以战略和政策
导向的问题为重点，能让参与者熟悉或制定
新的计划、政策、协议和程序。一旦通过模
拟讨论培养了能力，即可考虑基于实际操作
的演练。基于实际操作的演练相比基于讨论
的演练更为复杂，其特征在于对实时情景做
出实际反应，如启动沟通或调集人员和物资
前往实地。基于实际操作的演练包括演习、
职能联系和涉及从多部门部署人员物资的全
面演练。能力和演练复杂度之间有着直接 
关系，演练规划者应仔细评估演练的设计和
规划。

需要对每次演练进行评价，并发布事后
报告，明确强项、需改进的领域、建议后续
行动，并说明完成各项内容的时间安排。

针对牛瘟的演练应进行战略规划，在
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开展并进行 
评价，并在可能时与针对其他跨界动物疫病
的演练相结合。许多资源都可用于设计、开
展和评价演练。截至目前，牛瘟秘书处已经
在非洲和亚洲开展了区域牛瘟案头演练，可
应要求提供情况手册以及事后报告。

附件1所列出的预备工作对照表提供了国
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的培训建议。









预防或减少潜在牛瘟复发所造成的负面
影响与损失所必要的主要活动包括降低因保
存包含牛瘟病毒的材料所带来的风险，管理
预备阶段风险分析进程所明确的其他风险。 

针对牛瘟复发最有效的国家预防措施是
销毁所有剩余的含有牛瘟病毒的材料。鼓励
各国调查国内所有保存包含牛瘟病毒材料的
设施，并通过年度调研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进行通报。如果包含牛瘟病毒的材料由研究
机构而非牛瘟病毒保存设施保存，则鼓励各
国开展下列行动：

依据粮农组织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标准
操作程序销毁保存材料（粮农组织和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2016a）。

或
依据粮农组织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标准
操作程序向牛瘟病毒保存设施转移最低限
度数量的有价值样本（粮农组织和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2016a）。

作为最后选择的第三种方案是申请设立
牛瘟病毒保存设施（粮农组织，2018）。粮
农组织就所有选项向各国提供协助。

除了减少包含牛瘟病毒材料的保存数 
量外，各国应考虑缓解在国家牛瘟风险分析
中明确的其他风险。各国应通过落实适当的
贸易政策、边境检验、农村生物安保措施和
家畜移动控制措施等干预手段防止在其他国
家出现牛瘟疫情复发时牛瘟病毒传播入境。

区域组织能够通过鼓励区域内所有国家
调查和通报包含牛瘟病毒材料的储存情况
以协助开展预防工作。区域组织应推动和

协助销毁包含牛瘟病毒的材料和/或将其转
移至牛瘟病毒保存设施，并形成鼓励合规的
决议。区域组织应参与面向国家政府的风险
沟通，说明保存包含牛瘟病毒的材料所带来
的潜在风险，以及一旦暴发疫情所能造成的
后果。

牛瘟秘书处的一项主要作用在于防止牛
瘟疫情复发。为实现这一点，秘书处的职责
在于持续监督牛瘟病毒保存设施，并减少包
含牛瘟病毒材料的保存数量。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行动 
包括：

�	指定和监督牛瘟病毒保存设施；

�	定期监测牛瘟病毒保存设施中的牛瘟
病毒，并加强牛瘟病毒保存设施网络的 
能力；

�	支持封存和销毁剩余的牛瘟病毒库存；

�	批准使用包含牛瘟病毒的材料开展研究的
请求；

�	确保获取牛瘟疫苗。

全世界有数家研究机构依然保存着《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典》所定义的包
含牛瘟病毒的材料，包括疫苗。粮农组织与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成员分别要求该两个组
织负责防止牛瘟在动物种群中的复发。



为了将牛瘟病毒释放的风险降至 
最低，粮农组织第4/2011号决议（粮农
组织，2011b）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第18/2011号决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2011）均敦促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成员销毁包含牛瘟病毒的材料，或将其转移
至牛瘟病毒保存设施。此外，粮农组织和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均禁止在牛瘟病毒保存设施
外对包含牛瘟病毒的材料进行处理。粮农组
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倡导遵守关于销毁和
封存包含牛瘟病毒材料的国际和区域决议，
协调包含牛瘟病毒材料的销毁和封存工作，
并指定粮农组织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牛
瘟病毒保存设施。

粮农组织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合作确定
保存包含牛瘟病毒材料的国家。粮农组织
经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及区域组织合作，邀
请这些国家及其邻国出席宣传会议。目的在
于提高认识，并努力落实销毁和封存病毒的 
决议。将向各利益相关方介绍生物风险管理
要求、牛瘟病毒保存设施的任务，以及牛瘟
疫情复发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对维持全球牛瘟无疫状况的最佳支持
方案是销毁包含牛瘟病毒的材料。粮农组
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为各国提供了安全
销毁和/或封存其包含牛瘟病毒材料库存的 
方案。各国可要求粮农组织派遣专家组协助
销毁和封存病毒、开展设施净化、将包含牛
瘟病毒的材料运往牛瘟病毒保存设施，以及

就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培训实验室人员。各
国还可依据现有标准操作程序自行开展上述
活动，由粮农组织提供远程技术支持。

若无法开展销毁或封存工作，一国可向
牛瘟秘书处申请设立牛瘟病毒保存设施。
指定牛瘟病毒保存设施的审批进程由粮农组
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共同实施。有关国家
必须具备最新的国家牛瘟应急方案。申请过
程包括向牛瘟秘书处提交文件，并依据联合
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进行修改。在文件合 
格后，一支独立专家组将开展现场检验， 
以确定符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第23/2014号
决议所明确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国际标准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4）。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依据下列
类别指定牛瘟病毒保存设施：

� A类：储存包含牛瘟病毒材料的牛瘟病毒
保存设施，不包括疫苗储备及疫苗毒种。

� B类：仅储存制成疫苗、疫苗储备以及仅用
于疫苗生产材料的牛瘟病毒保存设施。B类
牛瘟病毒保存设施有义务与粮农组织及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合作，在紧急情况下投放
疫苗；指定设施的程序及其任务职责详见
附件2。关于这些方案的进一步信息，包括
最新牛瘟病毒保存设施清单等可通过牛瘟
秘书处网站查询（粮农组织，2018）。







发现包括在动物中确认牛瘟病毒等各项
行动。尽早发现牛瘟疫情复发对于成功应对
和阻止进一步扩散十分关键，以防止在全球
引起破坏性后果。国家层面灵敏度较高的疫
病监测体系（能够尽早检出牛瘟临床病例）
对于牛瘟根除后时期的全球预备工作至关 
重要。在最为可能的情境下，牛瘟疑似病例
的迹象将最早在农场/乡村层面的定期动物
疫病监测中发现。因此，需要在牛瘟计划的
各层面专门强调国家监测的重要性。

灵敏度较高的监测体系会出现误报。 
因此，需要进行恰当管理，以避免对监测体
系有效性造成负面影响。农户、商户、动物
卫生主管部门、私营兽医、兽医辅助人员，
以及兽医教育者应了解报告所有疑似病例的
额外价值。

地方和国家兽医主管部门应立即彻查所
有关于牛瘟疑似病例的传闻或可能线索。可

要求区域/洲际以及国际组织提供支持。不应
仅依据传闻即限制动物或动物产品的贸易。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典》
关于牛瘟病毒感染的章节强调需要维持被动
监测，并列出了关于牛瘟疑似和确诊病例的
定义（表1）。

一旦发现牛瘟疑似病例，地方兽医主管
部门应立即向国家兽医主管部门通报。所
有主管部门应与地方负责人合作，协助确
诊或排除病例。《国家牛瘟应急方案》应就
疑似病例的处置提供指导。国家主管部门应 
确保：

如果一头或一头以上的动物表现出“口腔炎 –  

肠炎综合征”相符的临床症状时即为牛瘟

病例。

表现为发热，并伴以口

鼻出现分泌物，且：

a)出现口腔糜烂、腹泻、痢疾、脱水或死亡等

临床症状；或

b)尸体解剖发现浆膜表面出血、消化道黏膜表

面出血和糜烂，以及淋巴结病变。

在具有或不具有临床症状的易感物种动物中检

出牛瘟病毒特异性抗体时将被视为牛瘟疑

似病例。

涵盖了数种疫病，应通

过适当的实验室调查对牛瘟进行鉴别。

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指定的牛瘟参考

中心/实验室报告下列内容，则 牛瘟：

a)从动物或动物产品中分离并确认牛瘟 

病毒；或

b)从一头或一头以上的动物中确认牛瘟病毒特

异性病毒抗原或病毒核糖核酸；或

c)从一头或一头以上与确诊或疑似牛瘟疫情具

有流行病学联系的动物中，或符合近期感染

牛瘟病毒临床症状的动物中确认牛瘟病毒

抗体。

资料来源：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7).



�牛瘟依然是法定报告疫病。

� 维持监测体系（包括疑似病例流行病学 
调查）以发现可能的疫情。

� 应对疑似病例，包括未诊断的死亡病例
迅速进行调查，立即取样并送往粮农组
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 
验室。

� 相关场所应进行隔离和/或在得出实验室
结果前限制疑似病畜的调运。

� 可能有必要开展实地调查：
• 在第一阶段，收集样品并送往国家实验
室后，若有证据证明合理怀疑，应开展
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

• 应依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手册》中牛
瘟病毒感染章节所规定的内容分别取两
套样品，一套送往粮农组织/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验室进行完
整分析，一套保持在中央兽医实验室以
在需要时进行进一步的鉴别诊断。

� 如有需要，可要求区域/洲际或国际组织
提供专业知识及资源，协助确认或排除相
关病例是否符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
动物法典》的定义（表1）。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成员有义务通过世界动
物卫生信息系统立即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通报严重的流行病学事件，诸如牛瘟疑似
病例。

� 风险沟通标准操作程序应予遵循，以向公
众和媒体提供准确信息，防止/遏制误传
信息。

区域/洲际组织可为国家监测计划提供技
术指导和支持，完善尽早发现疫情的能力。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中心/
实验室具备在出现牛瘟疑似病例时协助各国
提交样品的程序。接收样品的实验室可向提
交样品的实验室就运输细节提供咨询，并可
要求提供与病例相关的流行病学信息。在收
到样品后，实验室将依据其标准操作程序在
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处理。

如果样品显示牛瘟病毒阴性，则鼓励粮
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中心/实验 
室进一步开展差别诊断试验，以确定其他
可能的致病原因，但是这项工作并非必须
进行。

如果样品呈牛瘟病毒阳性，粮农组织和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中心/实验室必须具
备向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样品
提交国首席兽医官以及样品提交实验室即刻
通报试验结果的机制，以促进该国依据本国 
《国家牛瘟应急方案》开展应急响应。

包括人畜共患病在内的重大动物疫病全
球预警系统是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和世卫组织用于监测动物卫生事件的三方官
方平台。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与
国家主管部门以及区域组织沟通所有传闻和
疑似病例。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
区域、分区域和国家的代表将分别就任何牛
瘟传闻和体现出牛瘟症状的事件向国家兽医
机构进行问询，同时与各自总部和牛瘟秘书
处分享此类信息。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可开展下
列行动：

�协助后勤和资金支持，促进应急物资
运输、交通，并协助清关。

�推动样品提交国官员与粮农组织和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验室进行 
协作。

� 协调国家、区域/洲际和其他伙伴制作并
向公众和媒体散发宣传讯息。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提醒成员向其报告牛
瘟疑似病例，并确保向成员通报尽可能准
确的科学信息及疫情报告。

图3列出了为促进发现牛瘟疫情所应开展
的行动。 

动物卫生主管部门接获报告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中心/实验室
向首席兽医官、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

结果

开展鉴别
诊断

通知首席兽医官

通知牛
瘟秘 
书处

通过世界
动物卫生
信息系
统进行
报告

请求 
支持

按需提供
支持

首席兽医官、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宣布暴发
疫情并启动应对

启用动物
卫生应
急管理
中心

控制措施 流行病学
调查

收集样品提交国家兽医实验室
以及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参考中心/实验室

注：CVO=首席兽医官；
EMC-AH=动物卫生应急管理中心；
WAHIS=世界动物卫生信息系统。

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中心/实
验室检测样品确定是否存在牛瘟病毒

实地调查









由于全球处于无疫状况，因此一旦报告
牛瘟疑似病例，将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疑似
病例的最初报告可能来自一国内部或外部，
包括媒体、粮农组织或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鉴于从样品收集到接获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验室报告所需的
时间安排，需要采取快速行动以确保迅速
遏制并灭除疫情。此外，粮农组织早期预警
和早期行动系统将把警告转化为有预见性的 
行动，以降低具体疫情的影响。这将重点关
注整合已有预测信息，并制定计划确保各方
伙伴在接到警告后采取行动。

国家兽医机构应考虑采取下列早期 
行动：

� 启动《国家牛瘟应急方案》

� 针对牛瘟疑似病例，采取《国家牛瘟应急
方案》和标准操作规程中规定的适当措施

• 隔离所有受影响场所的易感家畜并停
止调运；

• 立即针对所有与疑似病例相关的场所
开展彻底的实地调查，确定畜群的健
康状况；

• 迅速分析可用资源缺口，寻求粮农 
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其他组织
的援助或发展伙伴的快速支持；

• 保持与区域/洲际组织、粮农组织和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定期沟通。

接到国家主管部门和/或早期预警和早期
行动系统的疑似病例报告后，区域/洲际组
织应考虑采取下列早期行动：

� 实施区域牛瘟战略/计划，并决定本组织
将开展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恰当的标准
操作程序。

� 联系受影响的国家，为控制形势提供直接
支持，包括协调区域层面的沟通。

� 参与国际层面的疫情应对协调

接到国家主管部门和/或早期预警和早期
行动系统的疑似病例报告后，粮农组织将考
虑采取下列早期行动：

� 启动动物卫生应急管理中心下的动物卫生
紧急行动中心，管理疫情应对协调和利益
相关方之间的沟通，包括受影响国家的主
管部门，区域/洲际组织，以及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

� 提供支持，援助该国快速确认，开展流行
病学实地调查，并落实控制措施。

� 保持对其他地点出现牛瘟疑似病例信息的
警惕。



接到国家主管部门和/或早期预警和早期
行动系统的疑似病例报告后，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将考虑采取下列早期行动：

�确保向成员沟通尽可能准确的信息和疫情
报告。

�积极参与疫情应对协调。

接到国家主管部门和/或早期预警和早期
行动系统的疑似病例报告后，牛瘟秘书处将
考虑采取下列早期行动：

� 继续跟踪疑似病例，监测新增病例，开展
早期预警和早期行动。

� 请求粮农组织动物卫生应急管理中心为疫
情应对协调提供援助。

� 为动物卫生应急管理中心提供国际疫情应
对协调方面的技术知识。

� 必要时与联合咨询委员会开展磋商

接到国家主管部门和/或早期预警和早期
行动系统的疑似病例报告后，粮农组织和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验室将考虑
采取下列早期行动：

� 实施各自关于疑似病例标准操作程序中规
定的恰当举措。

� 散发提交样品供诊断试验的规程。

� 为补充样品检测提供支持。

一旦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
瘟参考中心/实验室确诊牛瘟病例，将触发 
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的官员们立即
启动一系列的应急响应措施。重点在于国
际社会通力合作，即刻落实应对行动以实
现下列总体目标：

� 迅速确认其他牛瘟病例。

� 停止牛瘟扩散。

� 尽快消除牛瘟疫情。

在确诊第一例牛瘟病例后，应在国家层
面启动协调应对。应急行动将需要国家兽
医机构依据本国的《国家牛瘟应急方案》
同时开展多项行动。

建议行动包括：

� 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

� 发布隔离指令，停止调运受影响和暴露的
动物。

� 在可行的情况下迅速扑杀受感染动物，在
受影响的场所开展良好生物安保措施。

� 派遣受过训练的快速反应小组实施控制 
措施。

� 追踪和隔离所有潜在暴露动物。

� 启动补充流行病学实地研究，实施针对性
监测。

� 启动要求提供疫苗和适用诊断手段的 
程序。



�向国家利益相关方报告确诊病例，规划适
当的风险沟通讯息。

�召集政府主管部门分析流行病学情况，就
适当的应对行动做出决策。

�启动疫情应对协调以及与国家、区域/洲
际和国际利益相关方的信息共享机制。

�评估国家应急供资情况。

� 启动与区域/洲际组织、粮农组织和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的沟通。

� 准备并向区域/洲际组织、粮农组织、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及可能的捐助方提出协助
请求。

开展快速风险评估
除了依据《国家牛瘟应急方案》立即启

动牛瘟疫情应对行动之外，受影响的国家
和面临风险的邻国还应考虑开展快速风险 
评估，评价疫情严重程度和影响，明确恰当
的风险缓解程序。

应急响应期间的监测
依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建议和科学 

要求，应对疫情暴发过程中需要加强国家监
测工作。出现牛瘟病例后，监测体系的目的
在于评估疫情扩散程度以及根除工作进展。
应对阶段的监测活动将提供必要信息，协助
尽可能将感染控制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

高风险地区（如动物密度高和调运频繁
的地区）将是监测重点，以确认疑似病例。
需进行定期、高频次报告，以相应调整行动
计划。可利用针对其他跨界动物疫病的现
有应急响应监测计划，快速构建牛瘟监测 
体系。

应急响应期间的诊断
受影响国家的中央兽医实验室应继续

与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 
中心/实验室以及牛瘟秘书处协调，在加强
监测期间提交补充样品。

如果国家兽医机构决定需要在本国中央
兽医实验室中诊断新增牛瘟病例，官员可向
牛瘟秘书处提请转让诊断技术，并支持增加
实验室人员。缺乏中央诊断实验室的国家应
利用邻国的类似可用设施。

牛瘟应急疫苗接种
针对确诊牛瘟病例的国家行动包括考

虑进行牛瘟应急疫苗接种和/或扑杀受感染 
动物。《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典》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7）中包含了开展
牛瘟应急疫苗接种的信息。

受影响国家的主管部门必须依据《牛瘟
疫苗储备管理和投放行动框架》（附件2）
向牛瘟秘书处提出“官方疫苗请求”。粮
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对请求进行 
评估。如果接受请求，牛瘟秘书处将与牛瘟
病毒保存设施联系，协助运输和投放疫苗。
只有依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手册》（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2018b）生产的活性减毒组
培牛瘟疫苗才能用于应急疫苗接种。

风险沟通
国家兽医机构应牵头风险沟通，在动物

卫生专家、政府官员以及在牛瘟疫情暴发
中面临风险的各方之间交流信息、建议和
意见，了解基层受影响的情况，做出知情 
决策。在疫情暴发期间，基于风险的沟通对
于就控制行动达成一致意见并迅速根除疫情
至关重要。需要有效的风险沟通进程以对接
动物卫生专家对风险的定义与公众对风险的
理解。此外，风险沟通的必要性在于疫情暴
发期间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将达到最高峰。



各负有责任的区域/洲际组织应实施各自
牛瘟应对计划中针对确诊病例详细规定的各
项行动。各组织应与区域内的所有国家以及
国际组织协调疫情应对和信息共享。鼓励各
区域为受影响和面临风险的国家通过实施区
域牛瘟战略/计划以及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
等方式予以支持。

建议行动包括：

� 派遣专家协助国家开展监测、诊断、疫苗
接种和扑杀工作。

� 协助面临风险的邻国开展监测。

� 协助实施跨境动物移动控制和贸易限制 
措施。

� 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支持在区域内快速
投放疫苗。

� 协助在跨境疫病监测、情报、报告、疫苗
接种计划实施和动物移动方面的协作。

一旦确诊牛瘟病例，粮农组织和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将公开向所有成员及其他
利益相关方宣布中止全球无疫状况。应在国
际层面启动协调应对。

粮农组织的应对行动
粮农组织具备动物疫病应急响应机制，

在牛瘟疫情暴发期间支持受影响的国家和 
区域。

� 跨界动物疫病应急中心和粮农组织权力下
放办事处可酌情在国家层面向正在应对威
胁或疫情的粮农组织成员提供兽医方面的
援助。

� 动物卫生应急管理中心将开展下列工作：
• 启用动物卫生应急行动中心，开展全球

疫情应对协调活动，如支持牛瘟秘书处
作为技术牵头机构，支持粮农组织和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对跨机构协调小组的 
领导，收集并分析疫情暴发的信息，向
所有利益相关方定期发布疫情报告，支
持供应链管理（如人员防护设备、实验
室物资、诊断样品盒，以及向粮农组织
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
验室的样品运输），以及其他疫情应
对协调活动。

• 联系国家官员，通过快速派遣专家支持
下列工作
• 应急响应评估；

• 长期疫情管理体系支持；

• 在中央兽医实验室确立诊断手段。

�动物卫生应急预防系统将发布警报和早期
预警，并提供监测和实验室支持方面的专
业知识。

� 紧急行动及恢复司将对各国在应急和恢复
供资方面的请求做出响应。

� 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司可支持
诊断方面的实验室能力，并向受影响的国
家投放诊断工具。

� 如果疫情在几个国家内长期广泛传播，粮
农组织将为长期和持续的支持进行准备，
以保障粮食安全和生计

一旦粮农组织成员在应对严重动物卫生
相关疫情暴发（如牛瘟）时所请求获得的
紧急援助超出了粮农组织权利下放办事处和
动物卫生应急管理中心的能力范围，从而要
求全组织支持的，粮农组织可以宣布进行三
级应急响应。三级应急响应意味着全面开展
全组织工作，以及旨在简化和迅速落实关键
进程以及行动的粮农组织三级应急响应规程
即刻生效，以对危机做出响应。在针对传染
性危害（包括人畜共患病）的三级响应中， 



动物卫生应急管理中心还将为协调与管理粮
农组织应急响应活动提供支持。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应对行动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典》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7）中关于牛瘟病
毒感染章节的内容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手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8b），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将开展下列行动：

� 启动国际应急计划1 并就紧急疫苗接种提
供建议。

�针对与受影响国家的贸易问题，重新启用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典》2010
年版本中的规定。

� 通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典》
中关于扑杀动物进行疫情控制，以及应急
和缓解战略中扑杀后死亡动物处置的相关
章节内容提供充分指导（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7）。

� 促进通过世界动物卫生信息系统进行疫情
报告。一旦接获报告，将立即向全体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成员、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代表，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信息分享清
单的所有订阅方进行通报。相关信息将通
过世界动物卫生信息系统界面以及“世界
动物卫生信息系统警报”这一智能手机应
用程序进行发布。

� 在应对过程中，就涉及牛瘟的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标准、关于疫病监测以及区域化管
理和生物安全隔离区的章节内容提供指导

牛瘟秘书处的应对行动
牛瘟秘书处将开展下列行动：

� 请求动物卫生应急管理中心提供协调全球疫情
应对工作，支持牛瘟秘书处的各项活动。

� 必要时与联合咨询委员会开展磋商。

� 发布牛瘟应对战略指南，包括决策树 
工具。

� 协调应急监测计划。

� 提供风险沟通指导。

� 请求立即通过捐助方筹集应急资源，支持
应急行动，包括实验室支持。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
心/实验室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所有
牛瘟参考中心/实验室都将在应急响应期间
与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开展全面 
协作。预计将开展的行动包括：

� 每年检测每个国家不超过50份的样品，这
也将在应急响应期间被视为能力快速提升
行动。

� 如果必要时，在能力快速提升阶段检测更
多的样品。

� 协助向地方和/或区域实验室转让分子诊
断技术。

� 应要求派遣人员协助发展国内诊断手段。

� 在刑事调查工作中与执法部门及微生物法
医实验室开展协作。

针对牛瘟确诊病例的国际刑警组织行动
在发生疑似人为引发牛瘟的情况下，国

家警察部门可以通过指定的国家中心局联系
国际刑警组织。通过这一机制，国家中心局
可以令国家警察部门与国际刑警组织（遍布
192个成员国）的全球联络网络建立联系，
以协助开展刑事调查。

1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典》中所指的国际应
急计划为《全球牛瘟行动计划》。



国家中心局可开展下列行动：

� 发布“橙色通知”警告对公共安全即将发
生或正在发生的威胁。

� 提供对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的接入（旅行
文件、身份证、犯罪记录等）。

�向化学、生物、放射性与核事件以及法医
等专家提供信息入口。

�（通过发布通知和信息扩散等方式）支持
跨境调查、行动和信息共享

图4列出了应对牛瘟确诊阳性疫情的关键
行动。

 �宣布区域牛瘟紧急
状况

 �协调应急响应

 �筹集资源

 �派遣专家组

牛瘟参考实验室

 �促进大幅增加
能力

 �全面的基因组测
序确定病毒来源

 �向国家实验室转
移诊断技术

 �通过下列工作协
助受感染和面临
风险的国家：

 监测和标准操
作程序

 派遣专家组

 向国家实验室
投放资源

牛瘟病毒保存
设施

 �根据牛瘟秘
书处请求投放
疫苗

粮农组织/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 

 �进行沟通和提高认
识活动

 动物卫生紧急预
防系统警告

 �通过动物卫生应急
管理中心支持国家
和国际应对行动

 �动物卫生应急管理
中心提供国际协调

 �筹集应急资源

 �应要求提供技术/
后勤支持

 �协调国际响应

 �启用牛瘟疫苗储备

 �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牛瘟
确诊病例

 �启用国家应急方案

 �启动流行病学调查

 �通知邻国和贸易伙伴

 �停止动物/产品在国内/跨境
调运

 �制定疫苗接种计划

 请求提供疫苗

 开展疫苗接种

 �监测

 �扑杀

 �评估国家应急供资情况

 �向所在区域请求提供必要的
资源







恢复阶段包括重新实现全球牛瘟无疫状
态的各项行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
物法典》包括了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恢复无疫
状况，实现全球无疫的具体规定，以及在牛
瘟无疫状况恢复阶段开展监测的规定。

一国或地区恢复无疫状况

出现牛瘟确诊病例的国家将被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视为受感染国家，直至通过临床、
血清学和病毒学针对性监测证明无疫时才能
解除。一国或地区在要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认可恢复牛瘟无疫状况前的等候期取决于消
除感染所采用的方法（见《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陆生动物法典》关于牛瘟病毒感染章节的
第6条[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7]）。各国需
要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提供证明文件，支持
认可其无疫状况的要求。

如果决定只通过扑杀控制疫情，则需
要在最后一例病畜扑杀三个月后才能提交 
文件。如果决定结合受感染动物扑杀和目标
畜群疫苗接种的做法，并在之后扑杀接受疫
苗接种的动物，则需要在所有接受疫苗接种
的动物均被扑杀三个月后才能提交文件。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
法典》（201 0年版）（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0b），在对健康动物进行预防接种
后，可以不需要在其后扑杀这些动物即可重

新实现国家和全球无疫状况。这些规定中包
括两种选择：(i)扑杀病畜并对健康动物接种
疫苗（后续不扑杀），必须在疫苗接种停止
六个月后才能提交文件；(ii)未实施扑杀，
只通过接种疫苗控制疫情，必须在疫苗接种
停止二十四个月后才能提交文件。

如表2所示，在所有情况下，均应在控制
和缓解疫情以及重新取得无疫状况的全过程
中开展针对性血清学监测。

恢复牛瘟无疫状况需要国际专家组考察验
证成功应用了遏制和灭除措施，并由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审查所记录的证据。在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认可所提交材料后，才能认为一国
或地区实现了牛瘟无疫。

恢复全球无疫状况

根据当前《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
法典》（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7）规定， 
在满足恢复条件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重
新恢复全球牛瘟无疫状况。粮农组织和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将据此联合宣布全球牛瘟 
无疫。

如果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 
法典》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未能达到宣布全球
无疫的条件，将恢复《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
生动物法典》（2010年版）（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0b）规定的牛瘟感染状况。之后
的无疫状况恢复将需要重新确立国际协调的
牛瘟根除计划，并对各国牛瘟无疫状况进行
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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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对生物材料意外暴露或生物材料意外释放的原则与方法。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8，《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诊断试验与疫苗手册》）

控制实验室生物材料，防止其受损、被盗、误用、遭到未经批准获取或
未经批准的人为释放。（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8，《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诊断试
验与疫苗手册》）

在全球根除牛瘟后，疫情在动物中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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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以下清单可供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组织作为自我评估的工具，以快速评估其牛瘟预
备状态。

国家名称：.....................................................................................

具体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职衔：.........................................................................................

电话号码：.....................................................................................

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

填写日期：.....................................................................................

要求报告含有牛瘟病毒材料库存的法律权力

要求销毁和封存含有牛瘟病毒材料的法律权力

要求兽医、兽医辅助人员和农民等报告牛瘟疑似病例

为实地人员向首席兽医官员汇报牛瘟疑似病例提供规程

和框架支持（例如汇报热线或网站）

全国各地动物卫生官员应对疑似病例或牛瘟暴发

传闻追踪的框架和机制



用于收集和打包牛瘟分析样本的全国监测和实验框架

应对牛瘟的全国性疫情应对管理系统和框架（包括快速

反应小组、通过动物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进行事件指挥和

协调）

发布隔离/禁止调运/生物安保命令的权力

执行隔离/禁止调运命令的法律权力和框架。在意见栏目

下列出哪些机构负责落实执行

要求开展扑杀的法律权力

要求接种牛瘟疫苗的法律权力

兽医主管当局对支持根除牛瘟活动的国家基金的可得性

和可及性，包括响应行动和赔偿的应急基金。

与邻国、区域/洲际和国际组织沟通牛瘟应对活动的法律

权力和框架 

为预防牛瘟执行边境管制和贸易限制的法律权力和框架

国家牛瘟应急预备方案

国家应急（响应）方案是具体针对牛瘟吗？若不是， 

请在意见栏目下注明哪个方案可用来应对紧情况 

方案包括用来进行指导牛瘟危害识别预备工作的风险 

分析、风险评估、风险缓解和风险交流的标准操作程序

已进行过全国性牛瘟风险分析。若是，请在意见栏目下

注明最近一次风险分析是何时完成的。

方案包括对疑似牛瘟病例迅速进行现场调查的标准操作

程序。若无，是否有为其他跨界动物疾病所准备的标准

操作程序？请在意见栏目下注明。

方案包括向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

实验室提交样本的标准操作程序，其中包含生物许可和

批准的规定。若是，请在意见栏注明提交方式。

方案包括牛瘟快速反应小组的标准操作程序。若无，是

否有为其他跨界动物疾病所准备的标准操作程序？请在

意见栏目下注明。

方案包括在风险直接响应过程中进行快速风险评估的标

准操作程序 

方案包括在响应过程中制定主动监测计划的标准操作 

程序



附件

确认牛瘟病毒保存设施牛瘟疫苗的来源。若是，请在意

见栏目下注明。

方案包括牛瘟疫苗储备接收、储存、分批次和运输至使

用地的标准操作程序

方案包括牛瘟紧急疫苗接种策略和标准操作程序

方案包括预备阶段提高认识和响应阶段风险情况交流的

标准操作程序

有足够的设备、物资和车辆支持动物限制移动和临床 

检查

有足够的设备、物资和车辆支持牛瘟实地调查

有足够的监测设备和物资用于活畜和宰后样本收集并提

交至中央兽医实验室

中央兽医实验室有足够的包装和运输能力，能按照国际

航空运输协会的标准将诊断标本运送至粮农组织/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验室

快速反应小组有足够的用于自身防护、清洁和消毒的设

备和物资

有足够的设备和物资用于牛瘟应急疫苗接种

评估和监测利益相关方对牛瘟认识的机制

为利益相关方制定和提供教育和宣传工具，保持其对牛

瘟和《全球牛瘟行动计划》的重视程度，鼓励其汇报疑

似病例。利益相关方包括牲畜所有者、畜牧者、农民、

国家兽医工作人员、动物卫生教育者、实验室工作人员

和动物卫生专业人员。

兽医学校和兽医专业人员助理的所有兽医课程设置都要

包括对牛瘟的认识，包括其临床症状

支持良好应急管理方法培训，做好牛瘟应急管理

就国家牛瘟应急管理方案、区域/洲际战略/方案和《全

球牛瘟行动计划》培训利益相关方。若是，请在意见栏

目下注明培训频率



国家的动物卫生官员和专业人员助理接受关于牛瘟临床

检查和临床症状诊断的专业技术培训（包括在跨界动物

疫病的其他培训活动）。若是，请在意见栏目下注明培

训频率。 

中央兽医实验室工作人员接受过样本采集、包装和运输

至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验室的

标准操作程序培训

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标准培训中央兽医实验室工作人员

牛瘟紧急疫苗团队就疫苗处理、记录和在动物身上使用

疫苗接受了标准操作程序

基于讨论和实操的多年牛瘟演练计划以测试方案、设备

和培训

进行了基于讨论的演练

进行了基于实操的演练

对方案、设备和培训的事后总结

制定并落实改善方案以升级方案、设备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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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洲际组织名称：............................................................................

代表国家名称：.................................................................................

具体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职衔：.........................................................................................

电话号码：.....................................................................................

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

填写日期：.....................................................................................

该组织参与牛瘟（和其他跨界动物疾病）紧急管

理活动的权力和范围 

支持各国应对牛瘟能力建设的框架

确定牛瘟利益相关方和支持提高认识以及信息共

享的权力和框架

支持区域/洲际牛瘟监测的框架

宣布区域/洲际牛瘟进入紧急状况的权力

通过动物卫生紧急业务中心协调区域/洲际响应

行动的权力

支持牛瘟应急管理能力的应急资金

区域组织主管可以支配这笔应急资金 

为紧急响应筹集捐助者供资的机制和在区域内使

用资金权力

筹措资源支持各国牛瘟应急管理的权力和框架，

包括支持疫情发现（监测、实验室）和响应 

（物资）以及专家派遣方面的供资



与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筹措资源等牛

瘟应急管理方面协作的权力和框架

已对该区域暴发牛瘟进行过风险分析

已对牛瘟从可能再次暴发该疫情的邻近区域传播

而来进行过风险分析

区域/洲际牛瘟战略/方案 若有，请在意见栏注

明发表年份。

支持国家兽医主管当局与区域/洲际组织进行牛

瘟信息共享的方案

区域/洲际传闻追踪框架和机制

告知区域/洲际里面临牛瘟风险的国家早期预警

标准操作程序 

预计区域/洲际在应对牛瘟事件时所需牛瘟诊断

手段和疫苗数量的标准操作程序

为本区域确定了牛瘟疫苗来源

帮助各国获取牛瘟疫苗的机制

疫苗优先配置给区域内受影响和面临风险的国家

的机制

筹措资源的标准操作程序，尤其是在响应阶段

支持本区域提高对牛瘟的认识和信息共享的设备

和机制（例如在线研讨会、网站）

支持各国为牛瘟诊断收集活畜和宰后样本的设备

和物资

从区域/洲际调动牛瘟专家帮助各国进行牛瘟应

急管理

明确区域/洲际内牛瘟利益相关方

评估和监督利益相关方对牛瘟认识的机制

为利益相关方制定和提供教育和宣传工具，保持

其对牛瘟和《全球牛瘟行动方案》重视程度，鼓

励其汇报疑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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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并倡导各国在所有国家兽医课程设置安排牛

瘟相关内容 

就做好牛瘟应急管理进行区域良好应急管理方

法培训

支持为利益相关方进行全球牛瘟行动方案和区域

牛瘟战略/方案培训

基于讨论和实操的多年牛瘟演练计划以测试 

方案、设备和培训

进行了基于讨论的演练

进行了基于实操的演练

对方案、设备和培训的事后总结

制定并落实改善方案以升级方案、设备和培训



国际组织名称：.................................................................................

具体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职衔：.........................................................................................

电话号码：.....................................................................................

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

填写日期：.....................................................................................

牛瘟应急管理专门框架

传闻追踪机制

疫情暴发信息从实地报送至国际组织的报告途径

监督牛瘟监测和全球现状的框架

对有权进行牛瘟分析的国际牛瘟参考中心/实验

室进行监督 

与国际刑警组织进行互动的机制 

研制牛瘟诊断和疫苗的权力和框架

确诊牛瘟疫情后暂停全球无牛瘟状态的权力

协调多部门应对牛瘟的机制

确定供资以支持向面临风险的国家派遣牛瘟应急

小组的机制

拨发支持各国牛瘟应急管理的专用应急资金的权

力和框架

兽医主管当局能够获取该应急资金

资助研究以提高牛瘟诊断和疫苗的供应/质量的

权力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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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行过全球性牛瘟暴发风险分析

国际性《全球牛瘟行动计划》的制定和维护

鼓励定期提出建议来改善诊断和疫苗从而更有效

控制疫情暴发的战略

确认和部署专业技术资源以支持向面临风险国家

派遣应急小组和向疫情暴发国家派遣应急小组的

标准操作程序

各国提出要求后迅速获得牛瘟疫苗储备的规程

能够获得牛瘟专家帮助并派遣专家去各国提供协

助的机制

拥有有权进行牛瘟分析的国际牛瘟参考中心/实

验室

研发并维护可用于面临牛瘟疫情暴发的国家的非

传染性牛瘟诊断测试

牛瘟疫苗库存的发展和维护

确认维护全球无牛瘟状态的全球利益相关方

衡量和监测利益相关方对牛瘟认识的机制

为利益相关方制定和提供教育和宣传工具，保持

其对牛瘟和《全球牛瘟行动计划》重视程度，鼓

励其汇报疑似病例。

资助良好应急管理方法培训

在国家、区域/洲际和国际层面参加或提供牛瘟

教育和培训信息

资助在牛瘟病毒保存设施和牛瘟实验室所需的操

作培训，以支持疫情暴发时的需要

资助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认证培训

基于讨论和实操的多年牛瘟演练计划以测试 

方案、设备和培训

进行了基于讨论的演练

进行了基于实操的演练

对方案、设备和培训的事后总结

制定并落实改善方案以升级方案、设备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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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牛瘟病毒封存准则》（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第18号决议附录，[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
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应公开发布国际间可获
取的牛瘟疫苗储备，以鼓励国家主管部门销
毁本国保存的包含牛瘟病毒材料，或对其进
行转移。上述两机构还负责联合制定一系列
准则及标准操作程序，以管理牛瘟病毒指定
储存设施中保存的牛瘟病毒储备及其在紧急
情况下的使用。

B类牛瘟病毒保存设施负责储存牛瘟疫苗
储备，对于紧急情况下的疫苗投放发挥着重
要作用。作为牛瘟病毒保存设施的职责内容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4），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依据自身
职责，将确保牛瘟疫苗储备管理透明，且通

过具有明确说明和高效疫苗分发及管理手段
的疫苗投放进程对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成员予以协助。此外，粮农组织和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将与利益相关方合作保障牛瘟
疫苗储备的长期可持续性。

目前，牛瘟疫苗储备包括日本筑波国
立动物卫生研究所保存的兔化牛瘟毒疫苗
（LA-AKO），以及埃塞俄比亚非盟泛非兽医
疫苗中心所保存的RBOK疫苗。在一些非牛瘟
病毒指定储存设施中还保存了少量疫苗。鼓
励这些机构将其疫苗储备销毁或转移至上述
指定设施中。 

《行动框架》列出了与粮农组织 – 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指定B类牛瘟病毒保存设
施所储存牛瘟病毒储备相关的管理考量和 
政策。框架也列出了在牛瘟疫情复发导致的
紧急情况下，应成员要求投放疫苗的程序。

本文件考虑了与牛瘟和疫苗库相关的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标准（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2017，2018a），以及世卫组织关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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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类牛瘟病毒保存设施在管理其疫苗储 
备时，应定期验证或销毁过期疫苗储备（采
用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批准的标准
操作程序），开展质量控制检测，接受来自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成员的疫苗病
毒种毒或储备以进行安全保存和/或销毁。

所有B类牛瘟病毒保存设施都应向其他机
构提供疫苗病毒种毒或疫苗以供研究或进行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所批准的疫苗
生产，还应依据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要求，向牛瘟疫苗储备以及《全球牛瘟行
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包括紧急生产和
制备疫苗。 

可通过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
牛瘟网页查询当前的牛瘟病毒指定保存设
施清单（粮农组织，2018a，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8b）。

考虑到当前牛瘟疫苗储备的规模以及根
据需求大量生产疫苗的潜在需要，鼓励B类
牛瘟病毒保存设施考虑与疫苗生产商和资
金捐助方形成正式的伙伴关系。可能有必要
与疫苗生产商形成伙伴关系或签订合同，以 
生产（最初的）实际储备，按需生产疫苗 
（用于补充或快速能力提升），生产或采购
稀释剂，或在可能时协助依据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规程将疫苗运至目的地。

资金方面的伙伴关系也可能是必要的，
以协助承担与维持和补充疫苗储备相关的 
成本，以及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生产时发生的
额外成本。《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 
手册》中关于疫苗库的章节可用作参考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8a）。 

放世卫组织天花疫苗紧急储备的类似标准
（世卫组织，2017）。文件将根据《牛瘟
全球行动计划》在需要时进行更新，以反映 
研究、政策和标准方面的发展情况。

保存牛瘟病毒或牛瘟疫苗生产试剂的机构
可申请成为B类牛瘟病毒保存设施。粮农组织
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通过与主要专家及利益
相关方的磋商，制定合格牛瘟疫苗生产商必须
遵守的一系列标准。牛瘟秘书处将应要求提供
上述标准。为提交申请，相关国家或机构必须
同时联系牛瘟秘书处，并提供该国首席兽医官
签署的支持信以及填写完毕的申请表（粮农组
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已更新）。申请必须
包括下列材料的副本：相关机构的生物安全 
手册；《国家牛瘟应急方案》，以及相关人员
简历。在牛瘟秘书处以及粮农组织 – 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牛瘟联合咨询委员会对申请进行
评估后，如果认为申请机构符合成为牛瘟病
毒保存设施候选机构的必要条件，粮农组织
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派遣独立专家组考察
该设施。经现场考察、牛瘟秘书处审查考察
报告并向联合咨询委员会提交结论后，可出
具由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给予该机
构作为指定保存设施资质的建议。

如果联合咨询委员会建议该机构作为指
定保存设施，且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表示同意，则该两个组织将开展下一步工
作正式令该机构成为指定保存设施。建议批
准该机构成为B类牛瘟病毒保存设施的决议
将提交供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代表大会通过。
之后，申请机构必须接受作为粮农组织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指定牛瘟病毒保存机构 
现有《职能范围》的法律约束。作为指定牛
瘟病毒保存设施的期限为三年，之后如果该
机构希望维持B类设施的资质，应由粮农组
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三年期到期前对设
施进行再次评价。



疫苗株型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手册》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8a），可在B类牛瘟
病毒保存设施中储存两种牛瘟疫苗减毒株用于
紧急疫苗接种：兔化牛瘟毒株（LA-AKO）和
RBOK毒株。RBOK疫苗曾在印度次大陆、近东和
非洲有效用于控制和根除牛瘟疫病，而LA-AKO
株则主要在东亚用于高度易感牛群，如日本黑
牛和韩国黄牛。 

监管考虑 
由于已经宣布全球牛瘟无疫状况，因此

牛瘟疫苗在多数国家中不能进行登记和/或获
得许可。一旦确诊牛瘟疫情暴发，且选择采
用疫苗接种的控制手段，则受影响的国家可
由政府主管部门开展疫苗紧急登记。在此类
情况下，《全球牛瘟行动计划》鼓励在应急
计划中制定快速登记的规程。牛瘟疫苗储备
中疫苗的生产商也可整理并保留登记文件，
用于加快登记/许可及进口程序。 

因此，投放使用的牛瘟疫苗应符合下列
条件：

� 得到接收国的批准或登记（有可能通过紧
急程序）。

� 依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手册》中关于疫
苗生产部分的建议标准进行生产（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2018a）。 

� 生产过程应确保对牛瘟疫苗、疫苗株和其
他与牛瘟疫苗生产相关的材料，包括细胞
种和未完成产品等进行单独管理、单独 
保存，处理时应远离牛瘟疫苗（临时或 
长期）指定生产设施中的其他产品，同
时以适当条件进行安全储存，避免意外
污染、泄露和错认。

� 最终产品应在储存时采用适当标识，以便
于对牛瘟疫苗储备中的疫苗进行基于批次
的管理。

� 疫苗来自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批
准设施生产的批次。

� 疫苗投放有完整记录，具有从生产设施
到牛瘟病毒保持设施以及请求国的可追 
溯性。

牛瘟疫苗储备应是通过活性减毒组织培
养所制作的疫苗。疫苗应为RBOK和/或LA-
AKO疫苗，且应依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陆生动物手册》规定生产（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8a）。

关于牛瘟疫苗储备规模的考虑 
牛瘟疫苗储备规模并不固定,根据各B类

牛瘟病毒保持设施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
根据疫情暴发的具体情况，全球牛瘟疫苗
储备将在短期有限的干预过程中用于快速 
响应。储备的剂量数量取决于对牛瘟疫情潜
在复发相关的流行病学考虑。鉴于该疫病已
从天然动物宿主中根除，疫情复发最可能的
情景是含有牛瘟病毒的材料在其保存设施中
发生意外或人为释放。因此，必要的储备
取决于高风险地区易感动物群体的规模和 
密度，包括但不限于牛瘟病毒保存设施附近
的动物群体。储备规模也取决于应对疫情爆
发各项措施的预期有效性，包括：立即停止
动物移动的措施；易感动物群体能以多快速
度进行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是否采用
扑杀等其他根除措施。

牛瘟疫苗储备应在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宣布暴发牛瘟疫情后，用于协助遏
制疫情。在发生长期、广泛传播牛瘟疫情的
情况下，需要补充生产牛瘟疫苗。 

选择生产商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经与各位主

要专家和利益相关方磋商后制定了制造商必须
遵守的一系列标准，以使其具备在紧急情况下
生产牛瘟疫苗或对现有库存进行补充的资质。
牛瘟疫苗生产只能由符合上述要求的生产商 
进行。B类牛瘟病毒保持设施可向粮农组织和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与与生产商签订协议并
建立伙伴关系的意愿，并在得到牛瘟秘书处批
准后进行。疫苗病毒种毒和其他疫苗生产材料
应由B类牛瘟病毒保存设施储存，并只在即将
开始生产时才运往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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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球牛瘟行动计划》，受影响
国家的国家主管部门可通过立刻提交
“官方疫苗请求”要求提供牛瘟疫苗
（粮农组织，20 1 8；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8b）。

� 依据图A2.2所列内容，牛瘟秘书处将根
据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
授权，管理国家主管部门对于从牛瘟疫
苗储备中获取疫苗的请求。 

� 将依据请求国提供的信息对请求做出 
回应，包括：流行病学考虑、暴发程度、
疫苗接种策略、该国开展疫苗接种工作的
能力、所请求的疫苗剂量、牛瘟疫苗储备
中保存的剂量数。

在每次开始（一次性或重复）生产牛瘟
疫苗前，生产设施均应证明粮农组织和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的生产要求已得到满足。生产
商将在需要时获得由粮农组织 – 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批准的牛瘟病毒保存设施所提供的
工作/生产种毒。

国家主管部门对最终产品的评估
由国家主管部门等独立机构开展的质量

控制行动对于保障疫苗的安全和有效管理
至关重要。不同机构可能需要进行不同的 
检测；但是，试管病毒滴定方法是评价最终
产品有效性的基本手段。牛瘟疫苗储备应在
有效期过期后对其药效进行再次评价。延长
有效期应得到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的批准。

B类牛瘟病毒保存设施之间应合作落实协
调统一的牛瘟疫苗储备质量控制检测程序，
维护储备以及牛瘟疫苗储备的投放程序。

本节列出了牛瘟病例确诊后需开展的
行动。

� 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牛瘟参考 
中心/实验室运用规定的检测确诊牛瘟病
例后，将触发启动《全球牛瘟行动计划》
中确认的应对行动，包括使用牛瘟疫苗 
储备，并将构成需要立即协同开展调查和
灭除工作的全球紧急状况。 

� 一旦确诊，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牛瘟参考中心/实验室应通知受影响国家
的国家主管部门以及牛瘟秘书处。粮农组
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将宣布全
球紧急状况，并通过图A2.1所列的联合声
明向国际社会通报。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总干事

出现疫情的国家/区域
撤销无疫状况

粮农组织启用动物卫生
应急管理中心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提供
最新疫情信息

援助各国
可能的情况下投放疫苗



释放散装抗原是投放牛瘟疫苗储备可考
虑的第二个方案。B级牛瘟病毒保存设施应
在收存牛瘟病毒前进行质量控制操作，确保
快速处理冷冻抗原投放。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手册》关
于牛瘟病毒感染的章节（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8b），所有牛瘟疫苗储备都应经
过特征、效力和无异物方面的认证。

牛瘟病例一经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参考中心/实验室确认，后续活动以最
高效率完成至关重要，这样才能控制感染 
蔓延。图A2.3提供了一个供参考的时间安排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6）。

牛瘟疫苗运输应按照粮农组织 – 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标准操作程序中关于携带牛瘟病
毒材料的处理、包装和运输要求进行（粮农
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6）。 

牛瘟病毒被归类为危险品（UN2900）。 
空运牛瘟病毒时应遵守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发布的危险品运输条例（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2018）。关于传染因子国际运输的更
多最新信息可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和世界卫
生组织的网站查询。包括发货方在内的所有
直接参与A级传染物质运输的人都必须在过
去两年内接受过按照国际准则和条例包装和
运输此类物质的相关培训和认证。

B级牛瘟病毒保存设施和申请国应提前
明确能处理危险品（UN2900）且能在冻干状
态下空运此危险品的物流服务商。建议使用
专业运输传染性物质且具有良好声誉的国际
物流商。与此类承运公司及转运代理机构的
协议应提前签订。必须由经过培训的人员 
填写《危险品货物申报单》并签字。必须根

� 由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根据所
提交表格的内容以及上述考量做出涉及疫
苗供应、技术支持规定和/或行动费用支
持方面的决定。将与牛瘟疫苗储备机构就
面向受影响国家释放的疫苗剂量数以及疫
苗工作投放开展磋商。

� 涉及疫苗供应的细节，包括数量和物流、
预计交付时间安排和目的地，以及技术支
持和行动费用的最后规定将由牛瘟秘书处
与请求国政府进行沟通。

在紧急状况下立即主要投放的疫苗应是
成品，即通过了质量评估，包装完整且有明
确的使用说明。疫苗保质期应在投放前通过
循证评估确定。建议定期监测储备疫苗的病
毒效价。 

收到对疫苗的请求后将转
往牛瘟秘书处
牛瘟疫苗储备机构将被
提前告知可能有对疫苗
的请求

审查对下列内容的请求：
•疫苗
•支持
•行动费用
对请求国给予反馈

根据牛瘟秘书处对疫苗的
请求与请求国联络。
协调运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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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危险品货物规定》正确标记运输箱并贴
上标签。运输箱必须具备牛瘟材料安全数据表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6a），
并与标准运输文件一同提供给承运方。此外，
应考虑货物运往机场过程中的安保措施和人员
安排，以防止失窃并确保无缝运输。 

根据《全球牛瘟行动计划》建议，应频
繁开展运输和收货的模拟演练，确保不会拖
延疫苗交付。

需要供资以在应对全球层面牛瘟暴发时
迅速获取疫苗并管理行动费用。这些资金应
在宣布中止全球无疫状况时立即予以提供。
尽管在理想情况下，牛瘟疫苗储备中的疫苗
将作为《全球牛瘟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得到
预先采购、预支或捐赠，但是依然需要应急
资金以支付诸如运输、保险、清关/进口费
用等行动费用。此外，也可能有必要使用应
急资金开展疫苗接种工作。行动费用应与储
备的剂量数相匹配，这意味着捐助资金应考
虑所支持全球性或具体储备库中牛瘟疫苗储
备的规模。

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牛瘟参考中心/实验
室确诊牛瘟病例

牛瘟秘书处预先告知B类牛
瘟病毒保存机构可能将投
放疫苗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批准或拒绝请求

疫苗送达请求国

受影响国家向牛瘟秘书
处提出对疫苗的请求

牛瘟秘书处与请求国以及B类牛瘟病毒
保存机构联系，协助投放进程

有必要利用额外资金确保维持牛瘟疫苗
储备的质量控制监测、冷链和保险。资金应
覆盖与替换过期疫苗、不合规疫苗或疫情应
对所使用疫苗相关的费用。捐助方或处于紧
急状况下的各国应协助补充在紧急情况下投
放的疫苗库存，而相关疫苗所有者则应对过
期撤除的库存进行补充。 

应在收到疫苗请求或出于其他原因有必
要对牛瘟疫苗储备进行补充时立即开始疫苗
生产。应通过采购合同或与疫苗生产商签订
的捐赠协议规定维持生产设施以供紧急状况
下使用；因此，可能需要额外支出以维持应
急生产能力。

应在投放疫苗应对疫情暴发后或在疫苗
库存过期后启动牛瘟疫苗的生产。捐助方或
处于紧急状况下的各国应协助补充在紧急情
况下投放的疫苗库存，而相关疫苗所有者则
应对过期撤除的库存进行补充。

应由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考
虑向牛瘟秘书处提交的正式请求后批准补充
或扩大牛瘟疫苗储备的库存。



受影响国家所选择的疫情遏制和灭除策
略将决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恢复一国牛瘟无
疫状况所需的等候期长度。

请求通过牛瘟疫苗储备提供疫苗时必须
说明预计开展的疫苗接种规划。此外，在开
展疫苗接种后，请求国应通过适当的反馈表
向牛瘟秘书提供反馈（粮农组织，2018；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2018b）。

易感动物接种标准剂量的牛瘟疫苗后将
在至少3-4天内形成对烈性牛瘟病毒的保护。
取决于所采用的血清学检测方法，牛瘟病毒
特异抗体将在5或6天至14天内可以检出。 
此后，抗体效价（对感染的保护）将维持在
较高水平或以十分缓慢的速度消退，至少十
年内都可在接种疫苗且恢复后的牛只中检出
（Plowright及Ferris，1959）。

疫苗应根据生产商的具体说明进行稀释
和使用。通常，如果牛瘟疫苗以耐热形式 
供应，则不需要在稀释前保存在冷链中，但
是这在炎热天气条件下并不适用。如果冻干
疫苗未以耐热形式供应，则必须在稀释前
保存在4-8°C或温度更低的环境中。稀释过
程指将冻干疫苗在供应的稀释剂中配成悬 
浮液。最常用的推荐稀释剂是无菌生理盐水。
不得使用蒸馏水作为稀释剂。在稀释后， 

有明确的战略可供各国纳入应对计划，
在牛瘟疫情暴发期间予以采用。根据《全球
根除牛瘟计划》就应对无疫地区所暴发疫情
发布的建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1）， 
遏制和灭除疫情最有效方法是结合扑杀政策
与环形疫苗接种（对与确诊病例接触的牛群
以及其他受感染地区的易感牲畜进行疫苗 
接种），以及完全限制动物移动（图A2.4）。 
一旦出现《全球根除牛瘟计划》中所定义
的疫情大规模暴发情况，则建议划定动物
卫生边界。只有在收到来自牛瘟疫苗储备
所提供的适用疫苗株后，才可进行应急疫苗 
接种。

为了遏制和灭除疫情，必须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利用诊断技术明确感染地区范围。
之后可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 
法典》关于区域化和生物安全隔离区划的章
节内容，确定感染和保护区（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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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家畜未进行集约化养殖或无法开展强化临
床监测，则可扩大感染区域和保护区域， 
半径可达几公里。 

原则上，重点围绕确定感染区域和了解
流行病学情况的监测强度越大，所需疫苗就
越少。另一项原则是疫苗接种速度越快，效
果越显著。在根除后时期，目标区域的所有
易感动物都应进行疫苗接种。细胞组织培养
的牛瘟疫苗已证明对所有牛和家水牛品种都
极为安全。疫苗也可用于刚出生的牛犊、怀
孕或最近产犊的母牛，甚至是体弱或营养不
良的牛只（Plowright及Ferris，1959）。

除了遵守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关于启用牛瘟疫苗储备的要求外，请求获得
牛瘟意疫苗的国家还应考虑并制定一切必要
的物流和监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 许可 – 在某些条件下，各国家主管部门
可能要求获得具体的市场批准、进口、转
运以及清关文件。应由接收国负责确保准
备并酌情提供此类文件。

� 冷链 – 牛瘟减毒活疫苗必须根据关于生
产商的规定进行运输和储存，通常是在
4–8°C的条件下，或按说明规定进行。 
因此，请求国必须确保在必要时能提供疫
苗冷链运输和储存设施，涵盖疫苗离开牛
瘟疫苗储备直至用于家畜的整个环节。必
须保存冷链监测记录，确保用药时疫苗的
有效性。

� 疫苗供应 – 请求国的国家主管部门应确保
提供并足量储存开展有效疫苗接种所需的辅
助物资（如针管、针头、冷却箱、个人防护
设备，以及动物的永久标记设备）。

� 疫苗接种管理 – 疫苗接种团队必须按明
确的疫苗接种规程和其他必要文件组建，
据此开展培训，并获取《国家应急方案》
中列出的资源。

耐热和非耐热疫苗都必须保存在4-8°C的冷 
链中，但不得冷冻，最好是在深色玻璃瓶或
其他容器中，避免阳光直射。疫苗通过皮下
接种，通常是在动物的颈部或腿前部。所有
接受疫苗接种的动物都必须进行永久标记。

疫苗接种团队应接受疫苗稀释和冻干活
牛瘟疫苗使用的培训，包括对有效冷链的绝
对要求以及对稀释后疫苗的快速使用。牛瘟
疫苗的稀释和使用与小反刍兽疫疫苗的稀释
和使用类似。 

感染区域和周围保护区域（疫苗接种目
标区）内所有未显示牛瘟临床症状的易感动
物都必须进行疫苗接种。感染区域指：

a. 确诊牛瘟临床病例，且相同的临床症
状继续在牲畜中显现的畜群和单元，
也可能包括： 

b. 已知与a.部分所述感染畜群和单元发
生接触，从而受感染风险较高的相邻
易感动物畜群和单元。在两个类别中
均可能发现处于牛瘟潜伏期或十分早
期临床阶段的受感染动物。

保护区域指与感染区域毗邻且完全环绕
感染区域的易感家畜种群。这一区域的广度
将根据该区域其他传染性动物疫病传播的实
地经验，和/或家畜生产系统的密集临床监
测以及流行病学知识确定。原则上，家畜种
群移动范围越大，保护区域就应更为广泛。
同样，如果难以实现绝对隔离，保护区域也
应扩大范围。

如果易感家畜的位置相对固定，则可能
更为准确地通过强化疫病监测明确感染区域
和保护区域。在这类条件下，如果疫病能在
早期发现，感染和保护区域的范围可以相对
较小，感染区域可能是半径一公里或更小的
范围，保护区域也划定类似或相同的距离。



一项典型的疫苗接种策略是对感染和保
护区域开展“环形疫苗接种”。尽可能多的
工作团队首先在保护区外围对牛只进行疫苗
接种，此后通过保护区逐步推进，直至进入
感染区。目标必须是尽快对所有牛只进行疫
苗接种。疫苗接种策略中应考虑疫情的流行
病学特征，诸如牛只密度、动物移动情况以
及人类移动情况，以便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
遏制病毒感染的传播。 

在感染区域，必须认真考虑在出现牛瘟
临床病例的牛群或村庄中开展牛只疫苗接种
的益处。疫苗保护需要3-4天生效，对所有
高风险牛只进行疫苗接种对于消除易感动物
的效果几乎和开展扑杀的效果是一样的。在
把所有牛瘟临床病例与临床表现正常的牛只
彻底分开后（一项重要的卫生措施），可以
对临床表现正常的牛只进行疫苗接种。在基
于疫苗的牛瘟控制早期阶段以及最后的根除
阶段均广泛开展这项工作。潜伏强毒病毒的
动物将继续呈现临床发病症状（必须向牲畜
所有者进行解释）。但是，所有或大多数未
感染动物将成功获得免疫。在这些畜群和村
庄中进行的疫苗接种必须由单独的专门团队 
进行，并在离开当地时进行全面消毒，尤其
是在之后会进入保护区域开展工作的情况下。 

过去，接种团队导致的牛瘟病毒感染医源
性传播并不严重，因而广泛采用了直接进入
疫区开展疫苗接种的工作。但是，一些兽医
主管部门可能倾向于不在感染区域进行疫苗
接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针对区域内的病
毒传播和最终停止情况开展强化疫苗监测。
如果感染区域内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进行疫苗
接种，可能病毒传播的时间将会延续更久。

在有牛瘟时期，没有实地证据显示对于
感染传染性强毒牛瘟病毒的动物采用活牛瘟
疫苗接种会造成任何有害效果。 

在可以进行密集型疾病监测的地方，针
对性疫苗接种可以替代环形疫苗接种。这种
策略利用疾病和流行病学“情报”来发现并
更加精准地定位被感染和需要保护的地区。
这种策略在灭除非洲最后两处已知地方流行
区牛瘟病毒的最后阶段中被证明有效。最具
针对性的接种方式可以用来控制个体发病和
邻近“处于危险之中”的畜群。这种发病控
制办法曾在小反刍兽疫的控制上得到成功 
实践，也应该能在控制牛瘟方面同样有效。
这可能是最具有经济效益的疫苗使用方法，
尤其是对于那些将“接种配合扑杀”当作降
低牛瘟暴发既定政策的地方或者那些没有足
够疫苗的地方。

在消除牛瘟的实践中，有些地方还会使
用另外一种接种策略。这些地方的特点是牛
群活动范围广，难以做到有效隔离，且只能
实现有限的疫病监测。在这些情况下，至今
仍无法实现界定受感染和保护区域。如果能
够明确该病是出现在一 （例如一
个封闭的山谷）、一 （例如特
定牧民群组的放牧场地）或一  
（例如一个乡、一个面积稍大的县的区或
者一个国家的行政区或州），那么可以在
该确定区域实施疫苗接种。和其他接种方 
式一样，这种方式也需要在该区域内及其周
围进行密集疫病监测和调查。这种方式的准
确性比环形疫苗接种和针对性疫苗接种都要
差，因此其疫苗的用量可能更多。只有在环
形疫苗接种和针对性疫苗接种都无法实现时
才能使用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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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苗接种期间，有必要监测整个接种
工作和每个小组的进展。如果目标区域范围
不大，动物移动已得到控制，接种工作小
组数量充足，则新发病例将在1-2周内快速 
减少。如果疫情继续在目标区域内传播，疫
苗质量或疫苗整体交付出现严重问题，则必
须立即予以应对。如果疫情在较小范围的固
定区域内继续传播，这可能是由于一个或少
数接种小组的接种工作失效，必须予以应对
和纠正。

重点在于需要监测并盘点每日接种记录，
并与目标区域内的估计牛只数量进行对比，
以评估对补充疫苗的需求。 

一旦完整覆盖目标种群，且强化监测显示
目标区域外未出现牛瘟病例后，应立即停止
疫苗接种。如果迅速开展了疫苗接种工作，
则目标区域，尤其是感染区域可能在开始 
接种1-2周后出现少量病例。这些病例是牛
只在接种前后很短时间内感染的，应对此有
预期。

对来自标记动物的接种前和接种后血清
样品进行牛瘟病毒特异抗体血清学检测，是
在管理常规牛瘟疫苗接种工作中常用的辅助 
技术。但是，这在紧急状况和暴发控制阶段
较少使用。血清监测这项技术，可在紧急状
况下提供关于哪些地区疫苗接种效果不佳的
有益信息。必须对结果进行仔细分析，因为
牛瘟疫苗和血清学检测不能区分已接受疫苗
接种和自然感染的动物。用于运输和检测血
清样品的时间必须尽可能缩短，以得到对决
策者有价值的结果。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可协助提供并投放实地诊断工具。

牛瘟秘书处应对投放程序进行评估和 
记录。应发布包括请求国和牛瘟病毒保存设
施所提供信息的报告。应记录和检查与最初
策略的符合程度、疫苗使用情况、一国采用
的额外控制和灭除手段。 

应牛瘟疫苗储备机构要求，《官方牛瘟
疫苗请求》第VI部分必须按要求说明疫苗接
种工作概况（粮农组织，2018；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2018b）。在开展疫苗接种后，
请求国应通过规定的反馈表向牛瘟秘书提
供反馈（粮农组织，2018；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8b）。 

牛瘟秘书应依据最初提供的疫苗接种策
略对报告进行评估。在疫苗接种工作中遇到
的挑战应予以报告，以协助开展今后的投放
程序。

请求国应在疫苗接种工作完成后，安全
销毁剩余疫苗。销毁工作应根据《粮农组织/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销毁含有牛瘟病毒材料标
准操作程序》（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2016b）。

若一国因同一疫情或后续疫情请求投放
更多疫苗，牛瘟秘书处应利用对此前疫苗接
种工作的评估情况评价对疫苗的额外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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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生产及卫生司动物卫生处
意大利罗马
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
00153 Rome
Italy
电话：+39 06 57055838
电邮：Rinderpest-Secretariat@fao.org

法国巴黎
12 Rue de Prony
75017 Paris
France 
电话：+33 01 44151924
电邮：rinderpest@oie.int

加纳阿克拉
#2 Gamel Abdul Nasser Road
Accra
邮寄地址：P.O. Box GP 1628 Accra
Ghana
电话：+233 30 2610930
传真：+233 30 2668427
电邮：FAO-RAF@fao.org

加蓬利伯维尔
邮寄地址：Sis à 1.206.V Impasse Pacal Nze Bie
Pont de Gue Gue
Immeuble FAO/CICIBA
BP 2643 Libreville
Gabon
电话：+241 01444286
传真：+3906 +241 01740035
电邮：FAO-SFC@fao.org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CMC Road Near ILRI
Bole Sub City
Kebele 12/13
Addis Ababa
Ethiopia
邮寄地址：
P.O. Box 5536 Addis Ababa
电话：+251 11 6478888
传真：+251 11 6478800
电邮：FAO-SFC@fao.org

津巴布韦哈拉雷
邮寄地址： 
Block 1
Tendeseka Office Park - Corner Samora Machel Avenue 
& Renfrew Road
Eastlea
Harare
Zimbabwe
邮寄地址：
P.O. Box 3730 Harare
电话：+263 4 2253655
电邮：FAO-SFC@fao.org

泰国曼谷
邮寄地址：
39 Phra Athit Road
Bangkok 10200
Thailand
电话：+66 2 6974000
传真：+66 2 6974445
电邮：FAO-RAF@fao.org

萨摩亚阿皮亚
Lauofo Meti's Building
4 Corners
Matautu-Uta
Apia
Samoa
邮寄地址：Lauofo Meti's Building, 4
Corners, Matautu-Uta
Private Mail Bag, Apia
电话：+685 20710
传真：+685 31313
电邮：SAP-SRC@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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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开罗多基
11 El Eslah El Zerai Street
Dokki
Cairo
Egypt
邮寄地址：P.O. Box 2223 Cairo
电话：+20 2 33316000
传真：+20 2 37495981
电邮：FAO-RAF@fao.org

突尼斯
邮寄地址：BP 107 -- Les Berges du Lac 1 1053
Tunis
Tunisia
电话：+216 71 145700
传真：+216 71 861960
电邮：FAO-RAF@fao.org

粮农组织海湾合作理事会国家和也门分区域办事处
阿布扎比
Building 4C/4
Street nr. 6
P.O. Box 62072
Abu Dhabi
邮寄地址：P.O. Box 62072 Abu Dhabi
电话：+971 4470744
传真：+971 6586733
电邮：FAO-RAF@fao.org

匈牙利
邮寄地址：Benczur utca 34
Budapest 1068
Hungary
电话：+36 1 4612000
传真：+36 1 3517029
电邮：REU-Registry@fao.org

土耳其安卡拉
Ivedik Cad. 55
Yenimahalle
Ankara
Turkey
邮寄地址：Ivedik Cad. No. 55, 06170 Ankara
电话：+90 312 3079500
传真：+90 312 3271705
电邮：FAO-SEC@fao.org



马里巴马科
P.O. Box 2954
Bamako
Mali
电话/传真：+223 2024 1583
电邮：k.tounkara@oie.int
网址：www.rr-africa.oie.int

肯尼亚内罗毕
Taj Towers, 4th Floor,
Upper-Hill Road, Upper Hill
P.O. Box 19687-00202
Nairobi
Kenya
电话：+254 20 2713461

突尼斯
17 Avenue d'Afrique-El Menzah V
2091-Tunis
Tunisia
电话：+216 71 237400
传真：+216 71 237339

博茨瓦纳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lot 4701
Mmaraka Road
邮寄地址：P.O. Box 25662 Gaborone
Botswana
电话：+267 391 4424 
传真：+267 391 4417

日本东京
Food Science Building 5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1-1-1 Yayoi, Bunkyo-ku
Tokyo, 113-8657
Japan
电话：+81 3 58051931
传真：+81 3 58051934
电邮：rr.asiapacific@oie.int
网址：www.rr-asia.oie.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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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
OIE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in Moscow
4, Mamonovsky pereulok, bld. 1 (first floor, 
premises VII)
Moscow, 123001
Russian Federation
电话：+7 495 7843953
电邮：rr.moscow@oie.int
网址：www.rr-europe.oie.int

法国
Campus International de Baillarguet
34398 Montpellier Cedex 5
France5
电话：+33 4 67615800
电邮：www@cirad.fr 
网址：ww.cirad.fr/en

邮寄地址：
Exotic Diseases Research Station
6-20-1 Josuihoncho
Kodaira, Tokyo 187-0022
Japan 
电话：+81 42 3211441
传真：+81 42 3255122
网址：www.naro.affrc.go.jp/english/niah/index.html

英国
邮寄地址：
Ash Road, Pirbright
Woking, GU24 0NF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0 1483 232441
电邮：enquiries@pirbright.ac.uk
网址：www.pirbright.ac.uk/



日本
邮寄地址：
3-1-5 Kannondai
Tsukuba, Ibaraki, 305-0856
Japan
电话：+81 29 8387805
网址：www.naro.affrc.go.jp/english/niah/index.html

埃塞俄比亚
P.O. Box 1746
Debre Zeit
Ethiopia
手机：+251 0921784995
电话：+251 011 4338001
+251 011 4338001
传真：+251 011 4338844
电邮：aupanvac@africa-union.org
网址：www.au-ibar.org/au-scientific-and-technical-
offices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动物生产及卫生司联合应急行动及恢复司
意大利罗马
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
00153 Rome
Italy
电话：+39 06 57052765
Skype：EMC
电邮：EMC-AH@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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